
北京市昌平区财政局文件 

北京市昌平区财政局 

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

昌财采裁字〔2023〕第 1-5 号 

投诉人：北京如达世纪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

住所地：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马池口村 16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卢俊麟 

被投诉人 1：北京市昌平区水务局

住所地：北京市昌平区昌平路 25 号

负 责 人：李昌 

被投诉人 2：北京隆宇达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

住所地：北京市丰台区北宫镇园博园南路渡业大厦 3 层 

330 室 

法定代表人：亚军 

相关供应商：北京天绿恒力科技有限公司 



住所地：北京市海淀区永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永捷北路 

3 号 C 座 3 层 

法定代表人：贾虎生 

2023 年 4 月 28 日，我局收到北京如达世纪环保设备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投诉人”）递交的对北京市昌平区水务

局（以下简称“采购人”）、北京隆宇达招标代理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采购代理机构”）关于“昌平区 2023 年农村饮水工

程维修养护项目（项目编号：110 11423210200006669-XMOO1) 

（第二包）"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的投诉书。我局受理后， 

依法进行了审查。2023 年 5 月 12 日，我局分别向被投诉人

和相关供应商发出《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》及投诉书副

本，各方向我局提交了书面答复意见。本案现已审查终结。 

投诉事项：1．在昌平区 2023 年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

项目（第二包）评审过程中评审专家存在受采购人／招标代

理机构导向，针对低报价单位主观拉低分值，寻求评审分值

平衡现象。2．质疑在昌平区 2023 年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

项目（第二包）评审过程中专家未独立对每个投标人的投标

文件进行评价。 

投诉请求：1．对我公司及北京天绿恒力科技有限公司投

标文件进行对比论证，进行项目评分检测分析。2．根据采购

项目评标过程影像资料中的专家评审时间，结合 7 家投标人 



的投标文件内容，计算得出每位评审专家平均阅读数据，对

项目评审专家是否独立对每个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评价

进行判定。 

经调查查明： 

采购人北京市昌平区水务局委托采购代理机构北京

隆宇达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采购活动， 

预算金额为 685. 54 万元（人民币）。2023 年 4 月 3 日，在中

国政府采购网、北京市政府采购网同时发布了公开招标公告。 

2023 年 4 月 26 日，在中国政府采购网、北京市政府采购网

同时发布了中标公告，中标成交供应商为北京天绿恒力科技有

限公司，中标金额为 668. 66 万元。2023 年 4 月 27 日，投诉

人向采购人递交了质疑函。2023 年 4 月 28 日，采购人、采

购代理机构针对质疑函提出的问题向投诉人作出质疑答复。 

2023 年 4 月 28 日，投诉人向我局提交了关于本项目的《投

诉书》。目前，本项目第二包尚未签订政府采购合同。 

关于投诉事项一 

1. 《招标文件》第四章 3.2. 1 规定“本项目采用的评标方

法为：・综合评分法，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

求，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

候选人的评标方法，见《评标标准》，招标文件中没有规定的

评标标准不得作为评审的依据”。 



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四条第

二款中规定“综合评分法，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

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

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”。 

3 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

第 87 号）第五十二条规定“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中

规定的评标方法和标准，对符合性审查合格的投标文件进行商

务和技术评估，综合比较与评价”。 

三、关于投诉事项二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一条第一

款中规定“评标委员会、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成员应

当按照客观、公正、审慎的原则，根据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

序、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”。 

以上事实，有投诉书、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、评审文件、 

质疑函、答复函、相关说明、专家意见等证据予以佐证，足

以认定。 

我局认为： 

一、关于投诉事项一 

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方法和标准， 

对符合性审查合格的投标文件进行商务和技术评估，综合比较

与评价，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评审专家在评审过程中存在受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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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人／招标代理机构导向，针对低报价单位主观拉低分值， 

寻求评审分值平衡现象的情况。另外，经专家对本项目进行

复审，一致认可评标结果，无异议。投诉事项 1 不成立。 

二、关于投诉事项二 

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客观、公正、审慎的原则，根据采购

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、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，现

有证据无法证明评审专家在评审过程中存在未独立对每个投

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评价的情况。另外，经专家对本项目进

行复审，一致认可评标结果，无异议。投诉事项 2 不成立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五十六条、《政

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 号）第二十九条第 

（二）项的规定，我局决定如下： 

驳回投诉。 

如不服本行政裁决，可在行政裁决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行政

裁决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北京 p.- 二厂‘ 民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 

此件主动公开 

北京市昌平区财政局办公室 
	

2023 年 6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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